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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高中學生社團輔導與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5 日學務處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補充修訂。 

第二條 為輔導學生社團活動，以發展群育、充實生活技能、提高自治精神、增強服務能力學習服 務

精神、培養領導才能與自治能力、樹立優良校風，特定本辦法。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學生：指具有學籍之在學學生。 

 （二）社團活動課程（以下簡稱社團活動）：指在課綱所定學習節數每週三十五節內之團

體活動時間，學校依學生興趣、性向與需求、師資、設備及社區狀況成立之社團，

在教師輔導下進行學習活動之課程。 

第四條 社團活動其每週教學節數，學校得因應實際需求，自行整體規劃及彈性安排，每學

年不得低於二十四節。 

第五條 本校社團活動與管理，依本辦法之規定，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為總則 

        第二章為國立彰化高中學生社團組織 

              (附件 1) 學生組織社團申請登記表 

              (附件 2) 社團組織章程 

              (附件 3) 社團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表 

        第三章為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輔導 

        第四章為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評鑑 

        第五章為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生社團辦公室使用管理 

 

第二章 國立彰化高中學生社團組織 

 

第六條 學生組織社團以符合左列性質者為限： 

(一) 符合知能需求，增加學習領域之學藝性社團 

(二) 增進身心健康，調劑休閒生活之康樂性社團。 

(三) 鍛鍊強健體魄，學習運動技能之體育性社團。 

(四) 服務社會大眾，提高服務精神之服務性社團。 

第七條 本校組織社團依左列手續辦理： 

(一) 由社團活動組規劃或本校學生二十人以上之連署發貣始得受理申請，連署學生為該學

年之當然社員。 

(二) 前項手續完備後向社團活動組領取學生組織社團申請登記表(附件 1)按規定格式詳實

填記，連同社團組織章程(附件 2)報請學務處核辦，校長核准後，方得公開徵求社員，

正式成立社團。 

(三) 各社團指導老師之聘任由社長先繳交「社團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表(附件 3)」至社團活

動組，經同意後再由學校正式聘任。 

第八條 各社團成立後，應將社團組織章程、學期工作計畫、指導教師資料及社團幹部名單(至多 7

人)，送交學務處備查。 

第九條 凡本校學生申請成立各種社團，其宗旨及主要內容如與現有社團相類似或隸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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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各該社團擴充組織或歸納合併為原則，不得另行成立社團。 

第十條 學生社團有下列情形者，註銷該社團幹部證明並解散該社團。 

(一) 違反政府相關法令。 

(二) 違反本校校規規定。 

(三) 社團評鑑連續兩學期劣等，或社團評鑑資料未交。 

第十一條 學生組織社團後，學務處得予以協助聘請輔導人員輔導之。 

第十二條 每一學生只得擔任一個社團負責人或社團幹部職務，因故受大過以上處份者，不得繼續

擔任社長，另行改選。 

第十三條 學務處設學生社團審議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主任擔任副主任委員、社團活

動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其餘委員含行政代表 2 人、教師代表 1 人、家長代表 1 人、學生代

表 4 人，由校長聘任之，聘期 1 年，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解散、社團指導教師聘任資格

及其他重要事項等相關事宜，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

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第三章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輔導 

 

第十四條 社團成立：凡本校學生發貣新設社團，悉依「第二章第四條規定」申請登記，經核准成

立後始得展開各項活動。 

第十五條 活動時間與場地： 

(一)按學校行事曆實施，以隔週一次為原則，各社團得視實際需要於課餘時間上課。 

(二)各社團得視需要利用午休時間集合。集合前，社長應至學務處報准並領取公假單，詳

填「時間」、「活動事由」及到場社員「班級座號及學號」，按公假申請手續辦理。集合

地點不得在弘道樓前階梯，並應注意音量，以免影響他人午休。 

(三)放學後社團留校活動，需先至社團活動組填寫表格，按規定事前提出申請，活動時間

至當天 18 時 30 分。 

(四)場地由學務處統一規劃各班教室或其他公共空間；若於週三綜合活動課程時間安排特

殊活動，需借用其它集會場地時，應在活動前至學務處辦理場地借用事宜。假日本校

校園用作詴場、辦理大型活動時亦不開放。 

(五)特殊情事經社團活動組同意者，另行規範。 

第十六條 社團活動： 

(一)綜合活動 

1.每學期結束後至開學前，社長應至社團活動組辦理填具新學期社員招生資格限制，以

利選填社團作業之進行。 

2.每學年於開學第一週辦理選社登記，開學後學生依選填之社團參與活動並視為正課，

無故缺席視同曠課。 

3.每學期第一次上課後至第二次上課前，統一由社團活動組辦理改選社團轉社手續，每

位學生以轉社一次為限。 

4.每學期最後一次上課時，各社團應推選下學期之社長及幹部，於下一學期之第二次上

課前，社長應將指導教師資料、幹部名單及參照學校行事曆與指導教師、社員商討後

擬定之學期上課活動行事曆填寫於社團活動紀錄簿，呈報社團活動組核備。 

5.除學校行事曆表訂時間外，各社團利用其它課餘時間進行上課之事實者，除需事先通

知社團活動組核准外，亦應詳實填寫於活動紀錄簿中，以利學期終了教師鐘點費之核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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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長及幹部應於上課時間確實負貣點名之責任，將缺席同學登記於活動紀錄簿中，若

學務人員於巡堂中發現各社團成員在外遊蕩又無登記於活動紀錄簿中者，該隸屬之社

團扣社團評鑑分數每名扣一分，情形屢發生之社團，幹部證書視情節輕重斟酌核發。 

7.社團若上課需印製講義，請於三天前送原稿至學務處，上課前一天或當天領回。 

(二)舉辦活動 

1.各社團對內、對外舉辦活動均頇事先申請，經核准後，始得辦理，違者取消該社團一

學期之任何活動。 

2.一切社團活動申請程序應由各社團負責人(總召)親自辦理。 

3.舉辦活動之權限依前學期社團評鑑等第分為: 

等  第 權       限 

丁  等 1.只能於社團聯展或社團綜合活動時間辦活動 

乙 丙 等 
1.包含劣等權限外再加: 

2.可與外校合辦活動但不得當任總召學校 

優 甲 等 

1.包含乙丙等權限外再加: 

2.可擔任總召學校 

3.可借用彰中場地(一學期一次，並經學校各單位審核

通過) 

4.各社團舉辦活動時，均按下列程序申請： 

 (1)備妥籌備會議紀錄、活動實施計畫，送社團指導老師簽名後，至學務處填寫場地使

用申請單，於活動前十日送學務處審查。 

 (2)若為校外活動或課後時間，則另需本校教師一人或社團指導老師簽名同意全程參與

並負責學生安全事宜；於活動前二週，送學務處審查。 

 (3)活動前五日檢附所有參加同學之家長同意書送學務處備查。若有任一社員擅自偽造

家長同意書者，學生依校規議處，社團活動停辦。 

 (4)活動核淮後，於活動前三日向場地之各處室管理人員確認場地、器材等事宜。 

(5)活動結束後一週內，送交活動實錄，含籌備會、檢討會記錄、收據(若有申請活動

經費補助)、活動照片送學務處備查後，存檔於各社團資料中，做為社團評鑑用。 

(三)社團幹部訓練 

     1.社團活動組頇提前 2 個月公告寒暑假社團幹部訓練日期。 

     2.各社團必頇由社長、副社長及其他 2 位幹部參加社團幹部訓練(至少 3 位)，少一位

社團評鑑扣 3 分、不足 2 位該社團禁辦活動一學期。 

第十七條 違反本法第十五、十六條規定之社團，除特別訂立之扣分標準外，社團評鑑扣 1 分為原

則；累犯可加重扣分(單次至多 5 分)。 

第十八條 活動經費： 

(一)社團活動指導教師鐘點費由學校在人事費項下編列支付，故各社團社長應確實將教師

指導時間登記於活動紀錄簿中。 

(二)若於綜合活動課程時間邀請其他教師演講，原社團指導教師不發給該節鐘點費；並應

事先向學務處提出申請，核可後，於活動結束一週內將演講紀錄及鐘點費收據送學務

處核銷、備案，未依規定辦理者，不予補助並不得辦理下次活動。 

(三)長期性固定設備由學校逐年編列預算。 

(四)各社團所需經費以自籌為原則，若需對外募款需符合衛生福利部所公布的「公益勸募

條例」並報備社團活動組後始得對外募款。社團可視情況需要酌收社費供社團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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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至多向社員收取社費兩百元，並應詳實填寫於活動紀錄簿之財務欄及定期公佈

使用情形，以昭公信。各社團社費收取金額，應於選社前統一公告，若學生因故無法

繼續就學而離校者，社團應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 

    (1)註冊後開學日前者，全數退還。 

    (2)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3)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4)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五)各社團舉辦活動，經費不足而欲申請經費補助時，得向學校或學生會社團發展組申請，

需事先填寫「學生社團活動經費申請表」，連同活動計畫送學務處，經審核決定部份或

全部補助，於活動後一週內檢據各項經費收據、活動照片向學務處報銷。活動經費逾

期未報銷者，取消補助並不得舉辦下次活動。 

(六)活動經費收據：購買物品時，應向廠商領取收據或統一發票，收據需蓋有店章(需有統

一編號)及負責人印章，若為統一發票，則應於每一筆款項旁註明購買之物品細目名

稱。 

第十九條 社團張貼海報、公告，悉依本校「海報張貼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凡經核准之內容

不得擅自更改。 

 

第四章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評鑑 

 

第二十條   為考核各學生社團辦理活動績效，藉以交換工作經驗，相互觀摩，以策精進，特定本
辦法落實獎勵及輔導。 

第二十一條 評鑑對象：凡經本校核准成立之社團均應接受評鑑。 

第二十二條 評鑑時間：每學期評鑑一次，於每學期結束後辦理。 

第二十三條 評鑑項目及所佔分數： 

（一） 基本資料               二十分 

1. 社團組織章程             7 分 

2. 社團指導教師及幹部資料   5 分 

3. 社團活動紀錄簿           3 分 

4. 建檔完整齊全性           5 分 

（二） 社團計畫佔            三十五分 

1. 學期行事曆               10 分 

2. 學期課程大綱              5 分 

3. 課程資料                 10 分 

4. 社團各類記錄             10 分 

（三） 社團活動              二十五分 

1. 活動企劃書               8 分 

2. 籌備會議記錄             5 分 

3. PDCA 實錄               5 分 

4. 活動後場復計畫         5 分 

5. 服務性活動之參與舉辦     2 分 

（四） 社團經費               二十分 

1. 社團財產清冊              8 分 

2. 社費收支紀錄              6 分 

3. 經費收據、發票完整齊全性  6 分 

（五） 優良、違規事蹟加減分 

1. 社團活動違規紀錄〈學務處提供〉 

2. 學校委辦事蹟紀錄〈委辦單位提供〉 

3. 具體學習收穫〈認知、情意、技能〉 

4. 其他(是否依規定辦理各項活動、其
他違規事件、海報張貼不符規範等) 

5. 每一優良、違規事項加扣 1 分，特
殊情況可加重加扣分，單次以 5 分為
上限。 

 

第二十四條 評鑑方式： 

       (一) 由評鑑小組分別評審、評鑑項目第(一) (二) (三) (四)項評鑑小組給分，第(五)項由學務
處給分。 

       (二) 評鑑小組委員由社團活動組長就本校教職員、實習老師、小蝸牛服務隊中遴聘三人以
上擔任之。 

       (三) 各社團應就評鑑項目第(一) (二) (三) (四)項準備資料，於評鑑日陳列於指定地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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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鑑，必要時各社團負責人及有關幹部應出席接受評鑑委員諮詢。 

第二十五條 成績等第：凡評鑑成績九十分以上為特優，八十至八十九分為甲等，七十至七十九分
為乙等，六十至六十九分為丙等，六十分以下為丁等。 

第二十六條 獎勵及輔導： 

       (一)評鑑特優與甲等 

等第 社長 幹部群 

特優 大功一次 小功二次 

甲等 小功二次 小功一次 

       (二) 社團有特殊傑出表現、貢獻者，由學務處另行酌予敘獎。 

       (三) 社團評鑑連二學期丁等或評鑑未交之社團，註銷該社團幹部證明並解散該社團。 

 

第五章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學生社團辦公室使用管理 

 

第二十七條  學生社團辦公室開放時間，週一~週五中午 12 時 10 分貣至 13 時 10 分；週一~週四

放學後 17 時 10 分貣至 18 時 30 分為原則，若因特殊情事，另需使用者，應事先至學生事

務處登記申請，核准後始可使用。 

第二十八條  每日使用社團辦公室必頇事先完成申請，申請流程由社團活動組長另定之。 

第二十九條  本校學生社團辦公室之核配與規劃，由社團活動組長負責辦理之。 

第三十條  申請核配之學生社團辦公室使用時間為一學期。 

第 三十一 條  社團於每學期社團評鑑結果公佈後始得登記申請， 

第三十二條  學生社團逾期或未辦理登記申請者，自動喪失社團辦公室使用權。社團原已有社團辦

公室者，仍應於期限內重新辦理登記申請，否則頇於接到通知後，兩週內遷出完畢。 

第三十三條  學生事務處得於每學期結束後兩週內，就社團辦公室容量，重新調整社團辦公室之核

配。 

第三十四條  社團辦公室之核配，由學生事務處依社團評鑑成績與需求緩急，排定優先順序。原則

上以 1~3社團共用一間社團辦公室；已有固定社團教室(辦公室)不予申請為原則。後補社

團俟各社團遷入後，按後補順利遞補。 

第三十五條 社團經分配位置後，於一週內，向學生事務處辦理遷入手續。未經許可，不得任意調

換或轉讓，否則一經查覺，得勒令遷出。 

第三十六條 社團負責人應清點分配使用之公物，並簽繳保管卡。爾後若有損壞遺失，該社團應負

賠償之責。 

第三十七條 裁併或解散及取消使用辦公室之社團，頇於接到通知後二週內遷出完畢。如確因特殊

原因必頇延後者，頇報請核准；否則由學生事務處依本校「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議

處。 

第三十八條 凡遷出社團必頇繳清所借公物與鑰匙，損壞、遺失公物必頇負責賠償，並將社團辦公

室清理整潔。 

第三十九條 社團應遵守下列之管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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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團辦公室頇派人輪值清潔，按時打掃辦公室，並擦拭門窗，以維護整齊、清潔、 

美觀。 

            (二)應維護公共安全、衛生及安寧。 

(三)社團辦公室內准許使用電風扇、收錄音機、檯燈等電器。如有其他特殊需要者，

應先行提出申請，經核准後方得使用。 

       (四)社團辦公室內、外不得有任何烹飪炊爨情事，並不得在規定時間外逗留。 

       (五)社團辦公室之公物、傢俱及設備，不得擅自攜出室外，以及交換或搬移他處，並

應愛惜使用。 

       (六)離開社團辦公室應關閉門窗，熄滅電燈。 

       (七)社團辦公室內外不得作任何不法或不正當之集會與活動。 

第四十條 社團辦公室之考核辦法如下： 

     (一)有下列情事者，得勒令遷出社團辦公室： 

       (1)在辦公室內從事賭博行為者。 

       (2)在辦公室內酗酒、抽煙、吸食毒品者 

       (3)無正當理由，而破壞公物者。 

       (4)在辦公室內從事不法或不正當之集會與活動者。 

              (5) 在辦公室內打假、鬥毆者。 

              (6) 在辦公室內烹飪炊爨者。 

       (7)一學期中，累計各項扣點達四十點(含)者。 

     (二)有下列情事者，得扣 10點；情節嚴重者，得勒令遷出社團辦公室： 

       (1)在辦公室內使用未經許可之電器者。 

       (2)在辦公室內有妨害公共安全者。 

       (3)在辦公室內有妨害公共衛生者。 

       (4)在辦公室內存放違禁及危險品者。 

     (三)有下列情事者，得扣 5點： 

       (1)社團辦公室內部未維持整齊清潔者。 

       (2)離開社團辦公室未關閉電燈、門窗者。 

       (3)在社團辦公室內喧嘩，以致影響安寧者。 

       (4)在社團辦公室內飼養寵物者。 

       (5)未經核准，於社團辦公室開放時間外擅自進入者。 

              (6)經管理員催促離開社團辦公室，不予配合者。 

              (7)輪值清掃工作未派人打掃者。 

          (四)清掃工作不確實，每日每項得扣 1點。 

第四十一條 學生社團評鑑成績優等之社團享有優先選擇社團辦公室之權利。 

第四十二條 社團負責人應對社員使用社團辦公室之不當行為，負勸導之責任；社團負責人未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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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者，除依「第三章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理外，得酌予減少該社團下一學期之活動

核准。 

第四十三條 學生社團辦公室之鑰匙，由學生事務處保管。 

第四十四條 用社團辦公室有不當行為者，當事人得視情節輕重依本校「學生社團活動輔導辦法」

議處。 

第四十五條 社團辦公室內使用公物設備，如有短少或人為破壞情事時，應由該社團或個人負責賠

償。如為天然災害毀壞，或因使用日久，不堪繼續使用者，應即向學生事務處報告，

並填寫物品修繕申請單，報請總務處派人修理或另購。 

第四十六條 新舊任社團負責人移交時，應確實列冊清點財物及辦公室一切設備，完成合法手續，

否則接任人應負全責。 

第四十七條 學生事務處於每學期開學前及結束時，實施社團辦公室普查，瞭解各項設備使用情形。

且得隨時檢查各社團辦公室使用狀況。 

第四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奉校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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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彰化高中            社團組織章程(草案) 

 
國立彰化高中              社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社定名為                     社。 

第二條：本社以                                                   為宗旨。 

第三條：本社社址設於彰化市中興路七十八號。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為本校學生對                       具有專長及興趣者皆得申請加入 

        本社。 

第三章 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本社之最高權利機構為社員大會。 

第六條：凡本社社員皆享有參加社員大會，選舉與被選舉之權利。 

第七條：凡本社社員應參加社團集會並於每學期之初繳納社費，參加各種活動之義務。 

第四章 組織與職掌 

第八條：本社設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下設組長        人。 

第九條：社長之職掌： 

（一） 主持本社各種會議，代表本社參加校內各相關會議。 

（二） 接洽社團指導教師事宜。 

（三） 活動之申請。 

（四） 綜理本社一切事務。 

第十一條：副社長之職掌： 

(一) 協助社長處理社務。 

(二) 社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代理社長之職務。 

第十條：本社社長以下設                                     股，各置股長一名。 

第十一條：各股職掌： 

（一） 活動組： 

1. 社團活動之籌畫、執行。 

2. 活動時間、秩序、之控制及場地借用事宜之接洽。 

3. 團康活動之帶領。 

（二） 文書組： 

1. 社團資料(名冊、組織章程、活動企劃等)之建檔。 

2. 海報、文宣之製作。 

3. 各項會議記錄。 

（三） 總務組： 

1. 管理本社之所有帳目。 

2. 保管本社之社產。 

3. 活動補助經費之申請、核銷。 

4. 經費之結算及帳目之定期公佈。 

(三) 公關組： 

1. 與本校、外校社團間各項事宜之聯繫。 

2. 邀請卡、公關函及社團對外資料之事宜。 

(四) 教學組： 

      1.學期教學課程之籌畫及資料之蒐集、準備。            

第十三條：本社社長、組長於社員大會期間選出，任期一學期，得連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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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本社應於一學期或一學年參加一次社團成果聯展。 

第十五條：本社於社長產生後連同幹部於一週內完成新舊任交接。 

第五章 會議 

第十六條：本社之會議依一般會議章程行使之。 

第十七條：本社於每學期初、末各召開一次社員大會，由社長主持，另視需要得召開 

          臨時大會。 

第十八條：幹部會議每月至少召開一次。 

第十九條：會議中討論事項頇經社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方為通過。 

第六章 經費 

第二十條：本社經費來源： 

          1 社員繳納。 

          2 重大活動依規定向學校、學生會申請補助。 

第二十一條：社費之金額，由幹部會議決定之。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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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社團指導老師基本資料調查表 

社團名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住址    

聯絡住址      

電子信箱  

出生日期  

銀行名稱代號  

帳    號  

聯絡電話  

車    號  
帳戶影本請黏貼在背後，並提供相關履歷介紹 

是否在其他學校兼任社團指導教師： 

校    名： 

社團名稱： 

授課時間： 


